湖南中坡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
2025年度市级项目支出自评结果汇总分析报告

一、项目支出基本情况
2025年市级专项资金共安排6个项目，原始指标总额648.54万元，实际支出565.10万元，总体执行率87.14%。项目支出构成及执行情况如下：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原始指标（万元）
	实际支出（万元）
	执行率

	1
	公园联营林补偿及租赁费
	283.17
	259.80
	91.76%

	2
	市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
	25.00
	17.52
	70.08%

	3
	森林防火
	60.00
	49.95
	83.25%

	4
	中坡公园公用设施管理费
	80.00
	37.64
	47.05%

	5
	中坡公园核减编制置换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经费
	108.00
	107.82
	99.83%

	6
	中坡公园五溪广场提质改造项目
	92.37
	92.37
	100.00%

	
	合计
	648.54
	565.10
	87.14%


说明：
公园联营林补偿及租赁费：2025年末支付时，因部分农户卡号错误导致支付退回，涉及金额1.57万元，已于2026年2月初重新支付成功。另有部分林地存在权属纠纷，涉及金额约21.80万元，已结转至2026年继续协调处理。
二、项目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自评工作覆盖情况
对全部6个项目开展单位自评，覆盖率达100%。
（二）组织开展程序
由计划财务部牵头，各业务部门（森林防火与安全保卫部、规划建设部、林场管理部、旅游服务部等）配合，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原则，依据2025年绩效目标、项目支出明细表、工作总结、验收资料等原始材料，逐项核查资金使用、产出及效益。自评指标包括成本指标、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。
（三）责任单位
项目具体实施责任单位为湖南中坡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（与怀化市林业科学研究所、怀化市中坡风景名胜区管理处、怀化市中坡国有林场合署办公），各业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具体项目管理和自评填报。
三、项目自评结果及分析
（一）自评分数情况及分析
[bookmark: _GoBack]各项目自评得分均在90分以上。其中：中坡公园五溪广场提质改造项目98分；中坡公园核减编制置换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经费99.98分；公园联营林补偿及租赁费94.17分；森林防火98.32分；市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96.01分；中坡公园公用设施管理费92.71分。
得分相对较低的公园联营林补偿及租赁费94.17分，主要原因系在2025年底支付时部分卡号错误支付退回，于2026年2月11日重新支付成功，时效指标较低；中坡公园公用设施管理费得分92.71分，主要因财政资金压减严重（执行率仅47.05%），部分计划内工作未能开展，资金执行率指标扣分。
（二）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所有项目资金均及时到位。因财政资金统筹冻结，市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、森林防火、中坡公园公用设施管理费等项目实际可用资金低于原始指标，导致执行率偏低（分别为70.08%、83.25%、47.05%）。联营林租赁因卡号退回和权属纠纷未全额支付（执行率91.76%），卡号退回部分已于2026年2月初重新支付成功，权属纠纷部分结转至2026年协调处理。中坡公园核减编制置换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经费执行率99.83%。中坡公园五溪广场提质改造项目预算执行率100%。
（三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严格执行《怀化市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预结（决）算管理办法》《怀化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实施办法》等规定，单位内部制定了《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》《项目实施与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》《规范财务报账补充规定》等制度。资金支付范围、标准、进度与预算相符，账务处理及时，会计核算规范，未发现截留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违规行为。
（四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各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基本完成。联营林租赁完成了12087.23亩租金发放（计划12871.51亩，因纠纷暂缓）；公益林管护2.5万亩全面完成；森林防火实现零火灾，防火宣传牌、语音播报杆等设施安装到位；中坡公园公用设施管理费完成道闸安装、林路养护、路灯维修、芙蓉楼台阶修复等20余项工作；购买服务保障了全园安保保洁；五溪广场完成3500㎡提质改造并竣工验收。
（五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1.产出指标：数量指标方面，除联营林租赁因纠纷未完全兑付外，其余均完成年度任务；质量指标全部达标（防火覆盖率100%、工程验收合格率100%、物业服务考核≥90分）；时效指标除联营林租赁部分支付跨年外，均在年内完成。
2.效益指标：生态效益（森林资源保护、生物多样性维护）、社会效益（市民休闲环境改善、公园形象提升）效果明显。
3.满意度指标：根据日常游客反馈和12345热线投诉办结情况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。
（六）偏差原因分析
对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没有完成或存在偏差的项目分析如下：
	项目
	偏差情况
	原因分析

	公园联营林补偿及租赁费
	未全额支付（执行率91.76%），涉及卡号退回1.57万元、权属纠纷约21.8万元
	卡号退回部分已于2026年2月初重新支付成功；权属纠纷部分已结转至2026年协调处理

	市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
	执行率70.08%
	财政资金统筹冻结，实际可用资金低于原始指标

	森林防火
	执行率83.25%
	财政资金统筹冻结，实际可用资金低于原始指标

	中坡公园公用设施管理费
	执行率47.05%
	财政资金统筹冻结，实际可用资金仅为原始指标的47%


四、项目自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
（一）发现的问题
1.财政资金冻结影响项目完整性：2025年多个项目原始指标被压减，特别是中坡公园公用设施管理费（从80万元压至37.64万元，压减53%），导致大量计划内维修无法实施。
2.联营林租赁支付延迟：因部分农户卡号错误导致支付退回，涉及金额1.57万元，已于2026年2月初重新支付成功；另有部分林地存在权属纠纷，涉及金额约21.80万元，已结转至2026年继续协调处理。
3.基础设施维护资金严重不足：公园面积大、设施老化，现有资金仅能维持应急修补，无法解决结构性破损。
（二）整改措施
1.加强与财政沟通：提前报送年度用款计划，争取减少年中冻结；对设施维护等刚性需求，申请按原始指标足额安排。
2.推进权属纠纷调处：在支付前加强与农户沟通，核实卡号信息，避免因卡号错误导致退回。
3.多渠道筹措资金：积极申报省级以上项目资金，并建议将公园基础设施纳入市政管理。
五、项目自评工作建议及预算安排建议
（一）项目自评工作建议
加强业务培训。建议财政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专题培训，提高单位绩效自评能力。
（二）预算安排建议
1.保障基本运转项目：对“森林防火”“设施维护”等刚性支出项目，建议按原始指标足额安排预算，避免年中大幅压减。
2.设立应急维护预备金：鉴于公园自然灾害频发，建议增设小型应急维修专项资金。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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